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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五章 资源税 本章学习要求： 一、资源税概述 （一）

了解资源税的概念与特点 （二）了解资源税的立法原则 二、

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 了解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的规定 三、征

税范围 熟悉征税范围的具体规定 四、税目与税额 （一）熟悉

资源税税目 （二）了解资源税税额 五、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

）熟悉一般计税方法 （二）掌握特殊规定 六、申报与缴纳 （

一）了解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二）了解纳税地点 （三）了解

纳税期限 （四）熟悉代扣代缴的规定 本章主要以单选、多选

为主，也时常与增值税结合出计算题或综合分析题，分值大

约在10分左右。 本章内容 第一节 资源税概述 一、资源税的

概念 资源税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及生产盐的单位

和个人，就其应税资源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对象而征

收的。 二、资源税的特点 （一）只对特定资源征税 （二）具

有受益税性质 （三）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点 （四）实行从量

定额征收 三、资源税的立法原则 普遍征收 级差调节 纳税人

与扣缴义务人和征税范围 第二节 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 一、纳

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

位和个人，为资源税的纳税人。 二、扣缴义务人 以收购未税

矿产品的单位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具体包括 独立矿山、

联合企业及其他收购未税矿产品的单位。 第三节 征税范围 一

、矿产品 （一）原油 原油系指开采的天然原油，不包括以油

母页岩等炼制的原油。 （二）天然气 天然气系指专门开采或



与原油同时开采的天然气，暂不包括煤矿生产的天然气。 （

三）煤炭 煤炭系指原煤，不包括洗煤、选煤及其他煤炭制品

。 （四）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五）黑色金融原矿和忧色金属

原矿 二、盐： 固体盐 液体盐 三、对伴生矿、伴采矿、伴选

矿的征税规定 （一）伴生矿－－－以主产品的矿石名称作为

应税品目 （二）伴采矿 伴采矿量大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规定对其核定资源税单位税额标准 伴采矿量

小的，在销售时，按照国家对收购单位规定的相应品目的单

位税额标准缴纳资源税 （三）伴选矿：注意对于以精矿形式

伴选出的副产品不征收资源税。 【应用举例】 在资源税中，

关于伴选矿的税收政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以主产

品的矿石名称作为应税品目 B.伴选矿量大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规定对其核定单位税额 C.伴选矿量小

的，按照国家对收购单位规定的相应品目的单位税额减半缴

纳资源税 D.对从精矿伴选出的副产品不征收资源税 答案：D 

税目与税额 第四节 税目与税额 一、资源税的税目 （一）原

油 （二）天然气 （三）盐 （四）黑色金属矿原矿 （五）有

色金属矿原矿——包括铜矿石、铅锌矿石、铝土矿石、锡矿

石、黄金矿石等 （六）煤炭 （七）其他非金属矿原矿 二、资

源税的税额 （一） 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税率，即固定税额。

1、资源税税目税额明细表中未列举名单的纳税人适用的税额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纳税人资源状况，参

照该表中确定的邻近矿山的税额标准，在上下浮动30％的幅

度内核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2、对独立矿

山应纳的铁矿石资源税减征40%。 3、对有色金属矿的资源税

在规定税额的基础上减征30%。 （二） 税额确定的依据 1、



依据应税资源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技术因素 2、依据部分资源

加工产品的税负转移情况 3、依据盐类产品的税负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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